
A01102《烟叶税税源明细表》 

【分类索引】 

 业务部门 

财产和行为税司 

 业务类别 

自主办理事项 

 表单类型 

纳税人填报 

 设置依据（表单来源） 

政策规定表单 

【政策依据】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

号） 

【表单】 

烟叶税税源明细表 

税款所属期限：自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 

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纳税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（列至角分） 

序号 烟叶收购价款总额 税率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【表单说明】 

1.税款所属期限：纳税人申报烟叶税所属期的起止时间，应填写具体的年、月、日。 

2.烟叶收购价款总额：必填。填写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。 

3.税率：填写烟叶税适用税率。烟叶税的税率为 20%。 


